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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67

转债代码：

111009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盛泰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价格：10.56元/股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3年5月11日至2028年11月6日

● 根据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

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

间从2025年7月21日起算， 截至2025年8月1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低于8.9760元/股的情形。 若后续公司股票

收盘价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有可能触发“盛泰转债” 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9号）文件批复，并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7,011,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为6年，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70,118.00万元，扣除

不含税的发行费用1,733.50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8,384.50万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验字 [2022]200Z0075号

《验资报告》验证。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2]324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70,118.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12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

简称“盛泰转债” ，债券代码“111009” 。

根据相关规定和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已发行的“盛泰转债” 自 2023年 5�月1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公司“盛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0.90元/股，最

新转股价格为10.56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3年6月19日起，转股价格

调整为10.70元/股，详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4）。

2、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4年6月5日起，转股价格

调整为10.61元/股，详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0）。

3、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自2025年6月6日起，转股价格

调整为10.56元/股，详见《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9）。

可转债票面利率： 第一年0.30%、 第二年0.50%、 第三年1.00%、 第四年

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可转债期限：6年，自2022年11月7日至2028年11月6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和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

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

施。 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

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

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

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5年7月21日起算，截至2025年8

月1日收盘，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10.56元/股的85%，即8.9760元/股，若未来二十个交易日内有五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继续满足相关条件的，将可能触发“盛泰转债” 的转股价

格修正条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在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触发当日，公司应当召开董事

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盛泰转债” 的转股价

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603130

证券简称：云中马 公告编号：

2025-029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丽水云中马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中马贸易” ）

本次担保金额 10,025.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7,248.90万元（包含此次担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47,248.9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35.54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4年12月31日，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云中马贸易在《综合授信合同》下发生

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所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

期间为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在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 项下，2025年7月10日实际发生担保金额3,500.00万元，

2025年7月17日实际发生担保金额5,000.00万元，前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2、2024年12月10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为云中马贸易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为云中马贸易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等费用。

在上述《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项下，2025年7月25日实际发生担保金额385.00万

元，2025年7月25日实际发生担保金额140.00万元，2025年7月29日实际发生担保金额1,

000.00万元，前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27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以上

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丽水云中马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叶福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4MA2E1E0U21

成立时间 2019年05月24日

注册地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望松街道丽安环路2号办公大楼3楼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革基布、人造革贝斯委外加工、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7,619.98 145,724.71

负债总额 123,614.57 131,752.22

资产净额 14,005.41 13,972.50

营业收入 52,104.49 262,104.99

净利润 32.92 917.6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保证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债权人）签订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范围：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额人民币（大写）壹亿元整及其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

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

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统称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

用” )。 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

款项”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

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2、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二)公司（保证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债权人）签订的《最高额不可

撤销担保书》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范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为授信

申请人（云中马贸易）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

壹亿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

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

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

公司稳健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

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能够有效控制及管理，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

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该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及

子公司业务开展，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7,248.90万元 （包含此次担

保），均为公司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内发生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54%，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向全资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云中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25-07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8月1日(周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日 9:15一15:00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日上午

9: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日上午9:

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1栋1楼011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

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人，代表股东1名，代

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51,630,3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98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人数为61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14,771,56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9711%。

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617名， 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466,

401,87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95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615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26,317,86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13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表决结果如下：

1、通过《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60,707,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8.7792%；反对

2,873,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162%；弃权2,82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047%。

2、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60,658,0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8.7685%；反对

2,896,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210%；弃权2,847,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105%。

3、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60,708,7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8.7793%；反对

2,881,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178%；弃权2,81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029%。

4、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向广东华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60,558,6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8.7472%；反对

3,001,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436%；弃权2,84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6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092%。

5、通过《关于公司为两家子公司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外汇和衍生品交易额

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50,891,6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6.6745%；反对

12,664,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2.7153%；弃权2,84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

的0.6102%。

6、通过《关于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460,563,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8.7483%；反对

2,988,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407%；弃权2,84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110%。

7、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公司为参股公司湖南怀化国际陆港经开区怡亚通供应链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450,604,4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6.6129%；反对

12,942,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2.7750%；弃权2,85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

的0.6121%。

8、通过《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461,059,7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98.8546%；反对

2,68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5764%；弃权2,65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5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75,7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79.7016%；反

对2,688,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10.2144%； 弃权2,

6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

使表决权股份的10.08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

2025-055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151,36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6%

累计已回购金额 22,911,052.4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9.59元/股~20.2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 回购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4.94元/股；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人民币44.9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1.6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6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的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5-03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日期为2025年7月2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披露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

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151,360股，已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回购的最高价为人民币20.22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人

民币19.59元/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911,052.4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

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603768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6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7，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应宏先生

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15日~2026年4月14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31.25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516%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40.335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2.07元/股~12.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吴

应宏先生提交的《关于提议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提议公司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的《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应宏先生提议回购公司股

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2025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资金及商业

银行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

励。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常青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7月，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1,242,500股。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积回购公司股份1,31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516%，回购最高成交

价格为12.80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12.0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40.3354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25-036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将届满，现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7月

3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三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对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人选进行选举，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

规定。 经表决，会议选举陈沁旎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见

附件）。

陈沁旎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其任期及就任时间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一致。

陈沁旎女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中相关董事任职

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将由9名董事组成，拟选举的董事中兼任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成员全部选举产生之前， 第十一届董事会现任董

事仍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责。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一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个人简历

陈沁旎女士：1989年3月出生，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学士

学位。 2010年7月参加工作，曾在会计师事务所、上市公司从事审计工作，2015

年5月至2018年10月历任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主管、

经理助理、 总监助理等职；2018年10月起担任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部副总监 （其间，2024年10月至今主持审计部工作）；2018�年10月至

今，兼任广州广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监事、广州广报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监

事；2024�年9月至今，任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4

年9月至今，兼任广东广报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德同广报（珠海）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监事、 广州地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监事、 广州地铁传媒有限公司监

事；2024年12月至今，兼任广州市花都区广报高山培训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披露日，陈沁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 未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5-055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6，由董事会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1月6日-2025年11月5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879.08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506%

累计已回购金额 25,229.1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2.60元/股-14.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5日，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

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11月6日及2024年11月15日公司披露的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临2024-06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65）。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自2025年7月25日起，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

民币22.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1.7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5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25年7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实施第五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已累计回购股份1,879.08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55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80元/股、最低价为12.6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5,

229.12万元。 （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

2025-074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截至2025年7月31日，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余

额为138,695.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6.92%，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3,801.99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4,893.76

万元。 公司对被担保对象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

控制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

年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

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4.80亿元，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27.20亿元。 申请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

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在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

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上担保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借款等融资业务、保理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等

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序号 被保证人

公司持股

比例

获授担保额度

（万元）

7月新增担保金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反担保举措

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 38,000.00 14,550.00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100% 40,000.00 3,400.00 23,090.00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60,000.00 5,000.00 23,000.00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5,970.00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0 -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

有限公司

94.94% 10,000.00 -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1,000.00 5,980.00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

公司

100% 10,000.00 -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 -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

公司

100% 5,000.00 600.00

11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

养殖有限公司

53% 27,000.00 19,527.26

其他持股5%以

上股东及参与

公司经营管理

的主要股东已

提供信用反担

保或股权质押

反担保

12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53% 15,000.00 8,000.00

13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53% 5,000.00 1,044.99

14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46.08% 12,000.00 6,779.07

15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

殖有限公司

47.44% 18,000.00 188.41 7,997.43

16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

责任公司

53% 28,000.00 19,484.00

17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53% 10,000.00 2,673.00

合计 320,000.00 9,588.41 138,695.75 /

注：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与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礼县支行签订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兰银借字2025年第103422025000056号），借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整；由陈克明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号：兰银保字2025年

第103422025000056号），担保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整。 7月暂未实际发放贷款。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

司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预计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38,695.75万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92%， 前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主体提供的担

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万

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1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8/3/14 20,000.00

河南新乡延

津

陈宏

挂面生产加

工销售

2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7/7/19 15,000.00

河南驻马店

遂平

陈宏

挂面生产加

工销售

3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7/7/12 35,000.00

河南驻马店

遂平

陈宏

粮食加工食

品生产

4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8/7/4 35,000.00 浙江嘉兴市 陈宏

挂面方便食

品加工

5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

司

2017/10/24 5,266.67

河南新乡延

津

杨波

挂面方便食

品加工

6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3/11/28 15,000.00

河南新乡延

津

陈宏

粮食加工食

品生产

7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04/10/10 112,943.46

湖南益阳南

县

陈宏 食品销售

8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3/9/9 15,000.00 四川成都市 陈宏

挂面生产加

工销售

9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2022/11/2 1,000.00

湖南益阳南

县

陈宏 食品销售

10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2020/6/15 27,000.00 湖南常德市 段建军 生猪养殖

11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3/10/31 10,000.00

新疆阿拉尔

市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2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5/14 10,000.00 青海格尔木 殷明 生猪养殖

13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4/23 27,000.00

甘肃陇南徽

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4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2019/8/19 11,000.00

广西来宾忻

城县

孙权兴 生猪养殖

15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8/4/3 5,000.00

新疆阿克苏

乌什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6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

2010/3/3 6,000.00 新疆阿克苏 杨炳全 生猪养殖

注：以上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经营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5年3月31日/2025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单

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单位：

万元）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1 母公司

498,

640.12

301,

288.60

197,

351.53

7,

640.52

-696.26

513,

062.70

300,

945.26

212,

117.45

52,

115.29

3,

889.87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

公司

71,

517.27

42,

419.94

29,

097.34

16,

789.54

773.34

76,

385.92

48,

061.93

28,

323.99

66,

438.81

1,

795.95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90,

604.80

56,

695.42

33,

909.37

32,

170.01

1,

486.95

97,

164.62

64,

742.20

32,

422.42

130,

572.70

3,

319.07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

司

107,

240.53

32,

568.56

74,

671.97

32,

806.06

2,

801.92

113,

716.62

41,

846.57

71,

870.05

140,

585.71

8,

979.97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52,

270.92

22,

704.19

29,

566.73

- -79.65

49,

989.79

20,

343.42

29,

646.37

- -56.18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

品有限公司

25,

500.23

10,

787.84

14,

712.39

7,

647.59

513.12

27,

277.67

13,

078.40

14,

199.27

32,

523.67

1,

294.94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

司

62,

526.92

24,

228.53

38,

298.40

17,

321.37

1,

772.87

61,

704.17

25,

178.64

36,

525.53

74,

698.99

5,

247.14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

限公司

53,

194.70

15,

621.99

37,

572.71

43,

338.00

2,

143.67

57,

303.93

21,

874.90

35,

429.03

174,

110.17

5,

074.52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24,

349.98

1,

113.80

23,

236.19

5,

385.64

174.88

25,

587.56

2,

526.25

23,

061.31

18,

848.56

309.41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

限公司

7,

852.38

7,

267.28

585.10

1,

745.74

102.47

7,

781.51

7,

298.88

482.63

6,

902.93

349.51

11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

歌养殖有限公司

36,

906.19

22,

827.86

14,

078.32

2,

253.51

-508.09

37,

471.42

22,

885.01

14,

586.41

8,

895.96

-1,

785.53

12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27,

450.10

15,

086.48

12,

363.62

3,

870.58

758.08

24,

031.47

12,

425.93

11,

605.54

8,

714.61

660.05

13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

有限公司

9,

668.17

7,

359.12

2,

309.05

- -176.24

9,

812.38

7,

327.09

2,

485.29

153.74

-1,

079.54

14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24,

046.67

9,

955.35

14,

091.31

25.34 -327.68

24,

833.32

10,

414.33

14,

418.99

3,

751.47

-1,

983.46

15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

养殖有限公司

32,

759.73

16,

340.4

3

16,

419.30

5,

870.31

1,

435.68

30,

808.85

15,

825.23

14,

983.61

8,

033.64

1,

223.47

16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

有限公司

23,

742.26

19,

585.31

4,

156.95

568.53 -381.81

22,

100.89

17,

562.13

4,

538.76

6,

837.55

-386.98

17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

限责任公司

32,

799.13

25,

086.75

7,

712.37

12,

931.85

369.50

30,

127.91

22,

785.04

7,

342.88

48,

801.81

1,

022.72


